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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515� � � � � � � �证券简称：裕太微 公告编号：2024-021

裕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祖冲之路 1136�号长荣桂冠酒店 3F�上海+台北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普通股股东人数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7,655,25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7,655,25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7.426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7.426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史清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及《裕太微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王文倩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37,653,535 99.9954 1,721 0.0046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37,653,535 99.9954 1,721 0.0046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37,653,535 99.9954 1,721 0.0046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37,653,535 99.9954 1,721 0.0046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37,653,535 99.9954 1,721 0.0046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37,653,535 99.9954 1,721 0.0046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8,024,594 99.6911 24,862 0.3089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37,653,535 99.9954 1,721 0.0046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2023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2,473,915 99.9304 1,721 0.0696 0 0.0000

6

关于续聘2024年

度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2,473,915 99.9304 1,721 0.0696 0 0.0000

7

关于2024年度董

事薪酬方案的议

案

2,450,774 98.9957 24,862 1.0043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均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

2、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5、6、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7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欧阳宇飞、史清、唐晓峰、苏州瑞启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4、 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

5、 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裕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丁峰、王枫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裕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3261� � � � � � � � �证券简称：立航科技 公告编号：2024-022

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成都市青羊区广富路8号青羊工业总部基地C区10栋9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3,487,40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68.293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 由董事长刘随阳先生主持。 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及表

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万琳君女士出席会议，公司总经理朱建新先生、副总经理汪邦明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3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486,405 99.9981 1,000 0.0019 0 0.0000

2、议案名称：《2023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486,405 99.9981 1,000 0.0019 0 0.0000

3、议案名称：《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486,405 99.9981 1,000 0.0019 0 0.0000

4、议案名称：《2023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486,405 99.9981 1,000 0.0019 0 0.0000

5、议案名称：《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486,405 99.9981 1,000 0.0019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486,405 99.9981 1,000 0.0019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确定公司董事长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1,241 99.9571 1,000 0.0429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部分〈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486,405 99.9981 1,000 0.0019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制定未来三年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486,405 99.9981 1,000 0.0019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186,482 99.4666 1,000 0.5334 0 0.0000

6

《关于续聘2024年度财

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

机构的议案》

186,482 99.4666 1,000 0.5334 0 0.0000

9

《关于制定未来三年分

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186,482 99.4666 1,000 0.5334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8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议案5、6、9对中小投

资者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通

过。 议案7涉及关联股东刘随阳、成都瑞联嘉信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

规定，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会议还听取了独立董事2023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律师：许志远、刘麟、舒明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382� � �证券简称：蓝帆医疗 公告编号：2024-050

债券代码：128108� � � � � � � � � � � �债券简称：蓝帆转债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

审议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

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的通知：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27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会议

通知。

2、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5月20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5月20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0日

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和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下街道一诺路48号蓝帆医疗办公中心第一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文静女士。

7、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蓝帆医疗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95名，代表股份311,027,69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0.8833%。

其中：现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3名，代表股份295,956,890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29.3869%；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82名， 代表股份15,070,801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4964%；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90人，代表股份66,811,75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6.6340%。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部分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参加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同意306,754,5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261� %；反对4,205,27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21%；弃权67,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21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2,538,5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3.6042%；反对4,205,2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2942%；弃权67,9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016%。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同意306,754,5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261%；反对4,205,27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21%；弃权67,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21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2,538,5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3.6042%；反对4,205,2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2942%；弃权67,9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016%。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306,754,5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261%；反对4,224,57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83%；弃权48,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5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2,538,5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3.6042%；反对4,224,5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3231%；弃权48,6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727%。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306,754,5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261%；反对4,224,57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83%；弃权48,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5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2,538,5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3.6042%；反对4,224,5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3231%；弃权48,6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727%。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同意306,764,9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295%；反对4,260,37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98%；弃权2,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2,548,9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3.6197%；反对4,260,3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3767%；弃权2,4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36%。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306,754,5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261%；反对4,223,27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78%；弃权49,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6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2,538,5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3.6042%；反对4,223,2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3212%；弃权49,9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747%。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同意306,754,5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261%；反对4,224,57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83%；弃权48,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5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2,538,5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3.6042%；反对4,224,5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3231%；弃权48,6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727%。

8、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8.01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鉴于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刘文静女士、李振平先生、于苏华先生为关联股东，因此回避表决。 上

述股东合计持有有效表决权244,206,441股。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62,558,9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214%；反对4,262,276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786%；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2,549,4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3.6205%；反对4,262,2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3795%；弃权0股。

8.02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同意306,756,5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268%；反对4,271,17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32� %；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2,540,5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3.6071� %；反对4,271,1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3929� %；弃权0股。

8.03�监事薪酬方案

鉴于宗秋月女士为关联股东，因此回避表决，该股东持有有效表决权9,500股。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306,747,0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267%；反对4,271,17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33%；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2,540,5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3.6071%；反对4,271,1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3929%；弃权0股。

8.04�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同意306,754,4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261%；反对4,273,27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39%；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2,538,4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3.6040%；反对4,273,2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3960%；弃权0股。

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制定〈未来三年（2025-2027）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同意307,212,5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734%；反对3,764,97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05%；弃权50,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6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2,996,5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4.2897%；反对3,764,9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6352%；弃权50,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751%。

1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蓝帆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同意302,454,04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434%；反对8,573,647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566%；弃权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8,238,1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7.1675%；反对8,573,6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8325%；弃权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1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307,262,0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893%；反对3,745,07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41%；弃权20,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6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3,046,0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4.3638%；反对3,745,0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6054%；弃权20,6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08%。

1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302,186,1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573%；反对8,820,90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361%；弃权20,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6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7,970,2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6.7665%；反对8,820,9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3.2026%；弃权20,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08%。

1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302,186,1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573%；反对8,820,90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361%；弃权20,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6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7,970,2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6.7665%；反对8,820,9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3.2026%；弃权20,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08%。

1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同意302,186,1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573%；反对8,820,90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361%；弃权20,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6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7,970,2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6.7665%；反对8,820,9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3.2026%；弃权20,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08%。

1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302,115,3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346%；反对8,893,00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592%；弃权19,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6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7,899,4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6.6606%；反对8,893,0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3.3105%；弃权19,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89%。

1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同意302,115,3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346%；反对8,893,00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592%；弃权19,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6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7,899,4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6.6606%；反对8,893,0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3.3105%；弃权19,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8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靳如悦律师和张晓敏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具备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该法律意见书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关于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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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4年5月16日以电子邮

件的方式发出通知，于2024年5月20日在公司第二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

议应参加会议董事7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7人；刘文静女士、乔贵涛先生以现场的方式出席会议，李振平

先生、于苏华先生、刘胜军先生、董书魁先生以通讯的方式出席会议；董事钟舒乔先生因公务原因书面委

托董事刘文静女士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公司董事长刘文静女士主持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通知、

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蓝帆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根据《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规定及公司2023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授权， 鉴于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为人民

币5.53元/股，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一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为人民币5.59元/股，最

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为9.48元/股，股票面值为1.00元/股，本次修正“蓝帆转债” 转股价格应不低

于9.48元/股。

综合考虑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及股票价格走势等因素，董事会决定“蓝帆转债” 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

为12.50元/股，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5月21日起生效， 且自本次转股价格生效后的两个月内

（2024年5月21日至2024年7月20日），董事会将维持转股价格不变。自2024年7月21日之后，若“蓝帆转

债”再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蓝帆转债” 转股

价格向下修正权利。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关于向下修正“蓝帆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议案》。

同意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北京蓝帆柏盛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帆柏盛” ）根据蓝帆柏

盛于2024年1月25日与投资方等签署的投资协议约定的后续融资安排，继续引入战略投资者北京大兴临

空经济区发展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本次投资方” ）进行增资扩股，经各方协商一致确认，本次

投资方以现金方式向蓝帆柏盛增资人民币1亿元，认购蓝帆柏盛新增注册资本254.8279万元，对应本次

增资交易后蓝帆柏盛全部股权的2.0000%。 本次增资的主要条款与A1轮增资主要条款基本一致。

公司、公司的全资子公司Bluesail� New� Valve� Technology� HK� Limited及A1轮投资方，作为蓝

帆柏盛的现时股东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 本次增资完成后， 蓝帆柏盛的注册资本将由12,

486.5671万元人民币增加至12,741.3950万元人民币，公司持有蓝帆柏盛的股权比例将由81.6327%变更

为80.0000%，公司仍然是蓝帆柏盛的控股股东，对蓝帆柏盛拥有实际控制权。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以及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382� � � � � � � �证券简称：蓝帆医疗 公告编号：2024-052

债券代码：128108� � � � � � � � �债券简称：蓝帆转债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下修正“蓝帆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债券代码：128108，债券简称：蓝帆转债；

2、修正前转股价格：17.84元/股；

3、修正后转股价格：12.50元/股；

4、修正后转股价格生效日期：2024年5月21日。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5月2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蓝帆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710号”文核准，公司于2020年5月28日公开发行了

3,144.04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14,404万元。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深证上〔2020〕523号” 文同意，公司314,404万元可转

债于2020年6月19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蓝帆转债” ，债券代码“128108” 。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

书》” ）的规定，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0年6月3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

个交易日（2020年12月3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6年5月27日）止。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公司于2021年5月1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1年6月8日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业绩补偿方案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

事会全权办理重大资产重组标的业绩补偿后续事项的议案》， 同意公司分别以1元总价回购注销业绩承

诺方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23,361,227股股份、业绩承诺方北京信聿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持有的公司24,787,109股股份。 公司于2021年6月2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完成上述合计48,148,336股业绩补偿股份的回购注销手续，为此，公司相应将“蓝帆转债” 的转股

价格由17.79元/股调整为18.64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6月25日起生效。

2、公司于2021年6月8日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预

案》，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4.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为此，公司

相应将“蓝帆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18.64元/股调整为18.24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7月7日起

生效。

3、公司于2023年5月22日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

预案》，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4.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为此，公

司相应将“蓝帆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18.24元/股调整为17.84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5月31日

起生效。

二、本次向下修正“蓝帆转债”转股价格的修正依据

1、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的约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

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85%时， 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

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该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公司本次发行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

不低于该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间

的较高者，且同时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以及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

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

2、截至2024年4月19日，公司股价已出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

当期转股价格85%的情形，已触发“蓝帆转债”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件。

三、本次向下修正“蓝帆转债”转股价格的审议程序

1、为充分保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优化公司资本结构，支持公司的长期发展，公司于2024年4月19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 “蓝帆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

案》，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蓝帆转债”转股价格，并将上述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公司于2024年5月20日召开了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蓝帆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并授权董事会根据《募集说

明书》中相关条款办理本次向下修正“蓝帆转债”转股价格的相关事宜。

3、公司于2024年5月20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蓝帆转

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四、本次向下修正“蓝帆转债”转股价格的具体情况

鉴于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为人民币5.53元/股，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一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为人民币5.59元/股， 最近一期经审计

的每股净资产为9.48元/股，股票面值为1.00元/股，本次修正“蓝帆转债”转股价格应不低于9.48元/股。

综合考虑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及股票价格走势等因素，董事会决定“蓝帆转债” 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

为12.50元/股，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5月21日起生效， 且自本次转股价格生效后的两个月内

（2024年5月21日至2024年7月20日），董事会将维持转股价格不变。自2024年7月21日之后，若“蓝帆转

债”再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蓝帆转债” 转股

价格向下修正权利。

五、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382�证券简称：蓝帆医疗 公告编号：2024-053

债券代码：128108� �债券简称：蓝帆转债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增资扩股暨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2024年1-3月，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蓝帆医疗” ）的心脑血管业务主

体、控股子公司北京蓝帆柏盛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帆柏盛” ）引入了A1轮战略投资者

首都大健康产业（北京）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首都大健康产业基金” ）、河北临空领航产业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临空领航产业基金” ）、临朐福望壹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福望壹号股权基金” ）（以下合称“A1轮投资方” ），并于2024年3月收到

A1轮投资方全部的增资款9亿元人民币。 根据蓝帆柏盛于2024年1月25日与投资方等签署的投资协议

（以下简称“《A1轮投资协议》” ）约定的后续融资安排，蓝帆柏盛拟继续引入战略投资者北京大兴临空

经济区发展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大兴临空发展基金” 或“本次投资方” ）进行增资扩股，经各

方协商一致确认，本次投资方拟以现金方式向蓝帆柏盛增资人民币1亿元，认购蓝帆柏盛新增注册资本

254.8279万元，对应本次增资交易后蓝帆柏盛全部股权的2.0000%。本次增资的主要条款与A1轮增资主

要条款基本一致。

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蓝帆柏盛的投后估值为50亿元。 此外，公司作为创始股东可按照投资方认可

的方案将自身对蓝帆柏盛的债权实施6-8亿元的债转股，本次增资扩股及债转股完成后，蓝帆柏盛的投

后估值将为56-58亿元，公司对蓝帆柏盛的持股比例在82.14%-82.76%之间。

2、公司、公司的全资子公司Bluesail� New� Valve� Technology� HK� Limited（以下简称“NVT�

HK” ）及A1轮投资方，作为蓝帆柏盛的现时股东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 本次增资完成后，蓝帆柏

盛的注册资本将由12,486.5671万元人民币增加至12,741.3950万元人民币， 公司持有蓝帆柏盛的股权

比例将由81.6327%变更为80.0000%，公司仍然是蓝帆柏盛的控股股东，对蓝帆柏盛拥有实际控制权。

3、本次增资涉及潜在的股权回购义务，公司承担了无法完全避免回购蓝帆柏盛股权的现金支付义

务，针对投资款潜在回购义务需要确认相应的金融负债，计提财务费用（非现金流出）；详见后文披露的

《A2轮股东协议》所约定的触发股权回购义务的潜在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结合蓝帆柏盛自身发展需要和资本运作规划的综合考虑，并根据《A1轮投资协议》约定的后续融资

安排，蓝帆柏盛拟继续引入A2轮战略投资者大兴临空发展基金进行增资扩股，本次投资方拟按照49亿

元的投前估值以现金方式向蓝帆柏盛增资金额合计人民币1亿元，认购蓝帆柏盛新增注册资本254.8279

万元，对应本次交易后蓝帆柏盛全部股权的2.0000%。

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NVT� HK及A1轮投资方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 本次增资完成后，蓝帆

柏盛的注册资本将由12,486.5671万元人民币增加至12,741.3950万元人民币， 公司持有蓝帆柏盛的股

权比例将由81.6327%变更为80.0000%，蓝帆柏盛仍然是公司控股子公司，将继续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

公司于2024年5月2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引

入战略投资者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本次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事项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北京蓝帆柏盛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信用号：91110105MA01NQFL16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投资、未上市）

注册资本：12,486.5671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于苏华

注册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六街88号院2号楼4层502室

成立日期：2019年11月15日

营业期限：2023年12月12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第二类医疗器

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技术进出口；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策划；咨询策划服

务；会议及展览服务；货物进出口。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

可项目：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

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信用情况：经查询，蓝帆柏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24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525,552.36 435,644.01

应收款项 / /

负债总额 1,011.68 1,058.19

净资产 524,540.68 434,585.82

项目 2024年1-3月（未经审计） 2023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 1,306.51

营业利润 -45.13 250.21

净利润 -45.13 243.11

注：上述数据为蓝帆柏盛单体口径财务数据。

3、本次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8,187.4976 65.5704% 8,187.4976 64.2590%

2

Bluesail� New� Valve�

Technology� HK�

Limited

2,005.6184 16.0622% 2,005.6184 15.7410%

3

首都大健康产业（北京）

基金（有限合伙）

1,019.3116 8.1633% 1,019.3116 8.0000%

4

河北临空领航产业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764.4837 6.1224% 764.4837 6.0000%

5

临朐福望壹号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509.6558 4.0816% 509.6558 4.0000%

6

北京大兴临空经济区发

展基金（有限合伙）

0 / 254.8279 2.0000%

合计 12,486.5671 100.0000% 12,741.3950 100.0000%

三、增资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大兴临空经济区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5MA01Q61D95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出资额：1,051,000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新航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乾平路1号自贸试验区大兴机场片区A号楼0099号

成立日期：2020年2月26日

营业期限：2020年2月26日至2040年2月25日

经营范围：非证券业务的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下期出资时间为2020年06月30日；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1 北京新航城资本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3.7869%

2 中信建设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19.0295%

3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9.5148%

4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5148%

5 北京天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5148%

6 北京万达兴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9.5148%

7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8059%

8 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 3.8059%

9 中铁二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3.8059%

10 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3.8059%

11 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3.8059%

12 北京新航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0.0952%

合计 100.0000%

关联关系：大兴临空发展基金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

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信用情况：经查询，大兴临空发展基金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

根据《A1轮投资协议》约定的后续融资安排，蓝帆柏盛有权于签署日后至2024年6月30日，因进一

步融资需求而按照不低于A1轮投资目标公司的增资价格、及不优于本次投资的条款进行的股权融资交

易，且该等股权融资交易的总融资额与A1轮投资实际交割金额合计应不超过15亿元。 本次引入A2轮战

略投资者属于上述后续融资。

本次交易金额按照蓝帆柏盛本次增资前估值49亿元来确定本次增资的对价。 本次增资的定价依据

公正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蓝帆柏盛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4年5月20日，蓝帆柏盛与本次投资方等签署了《A2轮投资协议》和《A2轮股东协议》，协议的

主要内容如下：

（一）《A2轮投资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

1、协议签署方

（1）目标公司：北京蓝帆柏盛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本次投资方：北京大兴临空经济区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3）现有股东（沿用A1轮定义，未包括A1轮投资人）

①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创始股东” ）

②Bluesail� New� Valve� Technology� HK� Limited

（4）实际控制人：李振平

（5）管理层人员：刘文静、于苏华

（6）重要子公司

①CB� Cardio� Holdings� II� Limited

②CB� Cardio� Holdings� I� Limited

③Biosensors� International� Group,� Ltd.

④山东吉威医疗制品有限公司

⑤Biosensors� Interventional� Technologies� Pte.� Ltd.

⑥NVT� AG

⑦NVT� GmbH

⑧Biosensors� Europe� SA

⑨Bluesail� New� Valve� Technology� Asia� Limited

上述任何一方单称为“一方” ，合称为“各方” ；目标公司、重要子公司、管理层人员、现有股东称为

“保证方” 。

2、本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本次投资安排

各方同意， 投资方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按照目标公司49亿元的投前估值， 以1亿元认购目标公司

254.8279万元的新增注册资本，对应于本次投资完成后目标公司2.0000%的股权（份）。在本次投资完成

后， 目标公司注册资本为12,741.3950万元。 增资款中，254.8279万元作为目标公司新增注册资本，9,

745.1721万元作为溢价进入目标公司的资本公积金。

（2）增资款的用途

主要用于产品研发、产能扩充、日常运营及其他经由目标公司董事会同意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未经本次投资方事先书面许可， 目标公司不得将从本次投资中获得的增资款用于主营业务经营外的任

何其他用途。

（3）增资款的缴付

本次投资方应在本次投资的先决条件全部得到满足后， 按本协议约定将增资款一次性支付至蓝帆

柏盛指定银行账户。

本次投资方按照本协议相关约定支付增资款之日为股权（份）交割日（“交割日” ）。

（4）工商变更登记

目标公司应在收到本次投资方支付的每笔增资款后的五（5）个工作日内开始在主管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办理关于该笔增资款对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随后尽快（但在任何情况下不晚于收到本次投资方

支付的全额增资款后的十五（15）个工作日内，因不可归咎于目标公司的原因除外）完成变更登记手续

取得目标公司新的营业执照。

（5）本次投资的核心先决条件

①无重大不利变化：集团成员财务状况自资产负债表日至交割日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在披露函中

已披露的预计亏损情况除外）；自签署日至交割日，不存在或没有发生对目标公司及其他集团成员的资

产、财务结构、负债、技术、盈利前景和正常经营已产生或经合理预见可能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件、

事实、条件、变化或其他情况；

②拆借资金清理方案：目标公司已与本次投资方提供令本次投资方满意的资金拆借清理方案，其中

应包括集团成员对蓝帆医疗及其他关联方的资金拆出全部清理的方案；

③债转股及老股转让方案： 目标公司已向本次投资方提供了创始股东债转股及其于本次投资交割

日前进行股份转让（若有）的具体方案，且本次投资方认可该等方案（当债转股价格不低于本次投资的

价格且债转股金额在6至8亿元区间内， 股份转让的价格不低于本次投资的价格且转让数量不高于债转

股所获得的股数时，本次投资方应认可该等方案）；

④增资交割条件满足确认函： 现有股东和目标公司已就本次投资向本次投资方出具确认除已被本

次投资方书面豁免外的上述先决条件已全部得到满足的《交割条件满足确认函》，并相应提供证明该等

先决条件已满足的相关文件。

（6）过渡期

①自本协议签署日至交割日（“过渡期” ），目标公司及重要子公司应当，并且保证方应当促使其他

集团成员在正常业务过程中开展业务，并应尽最大努力保持商业组织完整，维持同第三方的关系并保留

现有管理人员和雇员，保持目标公司及其他集团成员拥有的或使用的所有资产和财产的现状（正常损耗

除外）；

②自资产负债表日至交割日期间的损益由现有股东及本次投资方依据其于交割日的实缴出资对应

的目标公司注册资本占届时目标公司已实缴注册资本的比例承担及享有。

（7）违约赔偿

本协议各方应严格遵守本协议的规定，以下每一件事件均构成违约事件：

①如果本协议一方未履行或未适当、充分履行本协议所约定之义务或承诺；或

②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在本协议中所作的任何陈述、承诺或保证在任何实质性方面不真实、不准确

或不完整，违反或没有履行其在本协议中的陈述、保证、义务或责任。

因除本次投资方之外的其他任何一方或多方违反本协议的任何约定或本协议约定的任何陈述与保

证的条款被违反，导致本次投资方产生任何直接损失的，现有股东应当按其于本协议签署日在目标公司

的相对认缴出资比例向本次投资方进行赔偿，且管理层人员承担连带责任。

（8）后续融资安排

目标公司有权于A1轮投资协议签署日后至2024年6月30日，因进一步融资需求而按照不低于A1轮

投资目标公司的增资价格、及不优于A1轮投资的条款进行的股权融资交易，且该等股权融资交易的总

融资额与A1轮投资实际交割金额合计应不超过15亿元。 本次投资属于上述后续融资。

（9）生效

本协议经协议各方中的自然人签字、机构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有权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字/签章并加盖

公章（如涉及）后生效。 各方中如有任何一方或多方未签署本协议或签署本协议的审批流程缺失、存在

瑕疵的，不影响本协议对有效签署本协议的其他各方的效力。

（10）其他

交割日前，本次投资方（“转让投资方” ）有权不受限制地将其本协议项下的权利、权益和义务让与

或转让给任何第三方，前提为该等第三方应具有履行转让投资方本协议项下义务的能力；交割日后，转

让投资方前述转让行为还需遵守股东协议中关于投资方所持股权（份）转让限制的要求。 除了前述规定

以外，未经本次投资方事先书面同意，任何一方均不得让与或转让其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权利或义务。

（二）《A2轮股东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

1、协议签署方

（1）目标公司：北京蓝帆柏盛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投资方：首都大健康产业（北京）基金（有限合伙）、河北临空领航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及临朐福望壹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称“A1轮投资方” ）；北京大兴临

空经济区发展基金（有限合伙）（本次投资方）；

（3）现有股东（沿用A1轮定义，未包括A1轮投资人）

①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创始股东” ）

②Bluesail� New� Valve� Technology� HK� Limited

（4）实际控制人：李振平

（5）管理层人员：刘文静、于苏华

（6）重要子公司

①CB� Cardio� Holdings� II� Limited

②CB� Cardio� Holdings� I� Limited

③Biosensors� International� Group,� Ltd.

④山东吉威医疗制品有限公司

⑤Biosensors� Interventional� Technologies� Pte.� Ltd.

⑥NVT� AG

⑦NVT� GmbH

⑧Biosensors� Europe� SA

⑨Bluesail� New� Valve� Technology� Asia� Limited

上述任何一方单称为“一方” ，合称为“各方” ；目标公司、重要子公司、管理层人员、现有股东称为

“保证方” 。

2、投资协议：指《A1轮投资协议》、《A1轮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以及《A2轮投资协议》；

3、本次投资：指A1轮投资及A2轮投资

4、本协议的主要内容

（1）董事会

各方一致同意，目标公司的董事会由六（6）名董事组成（其中包含两（2）名独立董事），首都大健

康产业基金有权向目标公司提名一（1）名董事（“投资方董事” ）。 各方同意，根据《投资协议》的相关

约定召开批准本次投资的股东会上根据本款的约定投票赞成首都大健康产业基金提名的人士出任目标

公司董事。目标公司应在2024年6月30日前按照上述约定选聘独立董事。在2024年6月30日前，目标公司

可以组成不包含独立董事的董事会， 但应包含投资方董事。 大兴临空发展基金有权向目标公司委派一

（1）名董事会观察员，列席目标公司董事会会议，遵守保密义务，不享有本协议及公司章程约定的关于

董事的任何权利。

（2）监事会

各方一致同意，目标公司的监事会由三（3）名监事组成，临空领航产业基金有权向目标公司提名一

（1）名监事（“投资方监事” ）。 各方同意，根据《投资协议》的相关约定召开批准本次投资的股东会上

根据本款的约定投票赞成临空领航产业基金提名的人士出任目标公司监事。 大兴临空发展基金有权向

目标公司委派一（1）名监事会观察员，列席目标公司监事会会议，遵守保密义务，不享有本协议及公司

章程约定的关于监事的任何权利。

（3）价值保证

①非经全体投资方事先书面同意，目标公司不得以低于投资方本次投资的价格的定价增发新股、增

加注册资本或拟议发行证券。

②未经全体投资方事先书面同意， 现有股东不得以低于投资方本次投资的价格的定价直接或间接

转让其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份）。

③交割日后， 每一投资方均有权要求创始股东就创始股东在交易文件项下的义务与责任向该投资

方提供不超过该投资方已持有目标公司股权（份）数量的目标公司股权（份）质押，质押有效期至交易

文件项下创始股东的全部义务与责任均已履行完毕或创始股东与该投资方另行协商的时间。 为免疑义，

创始股东应配合投资方办理前述质押，包括但不限于及时签署质押协议、办理质押登记等。

（4）反稀释的补偿权

如新进投资者根据其与目标公司、 现有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达成的某种协议或者安排导致其最终

支付的价格或者成本（“新低价格” ）低于本次投资的价格，则目标公司、重要子公司、现有股东（合称

“反稀释义务人” ） 应当向投资方进行现金补偿或目标公司以1元的名义价格或法律允许的最低对价向

投资方发行反稀释调整所需的股权（份）或由现有股东以1元的名义价格或法律允许的最低对价转让所

持目标公司的注册资本给投资方做股权（份）补偿，直至投资方经调整后的投资价格与新低价格相同，

投资方有权选择具体的补偿方式。

①投资方如选择现金补偿方式，则补偿金额计算公式如下：

补偿金额 =�标的注册资本×（本次投资的价格－新低价格）

②投资方如选择股权（份）补偿方式，则补偿股权（份）对应的注册资本计算公式如下：

补偿股权（份）对应的注册资本=（增资款-标的注册资本×新低价格）/新低价格

③为本第（4）条之目的，对每一投资方而言，“标的注册资本” 指该投资方因本次投资所获得的公

司注册资本（公司发生利润分配、送红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或根据本协议发生反稀

释、回购等股份变动的事项，标的股份数相应调整），“增资款” 指该投资方在本次投资中为获得相应公

司股份而支付的增资款。

④反稀释义务人的补偿顺序应优先由目标公司及其重要子公司承担， 目标公司及其重要子公司未

能补偿的部分由现有股东承担补充补偿责任。 为免疑义，目标公司及其重要子公司向某一投资方承担反

稀释补偿责任的，不适用《投资协议》“特别赔偿事项” 、“交割前事项的赔偿承诺” 。

（5）回购权

①回购触发条件

投资方享有回购权，出现下述事项中任一事项的，投资方有权要求创始股东（“回购义务人” ）按照

下述约定的回购价格回购投资方届时所持有的目标公司全部或部分股权（份）：

a.目标公司未能在2026年9月30日前实现合格发行上市；

b.目标公司未能在2025年9月30日前完成新三板挂牌，或即使已完成新三板挂牌但届时存在明显对

目标公司合格发行上市造成实质性障碍的事项；

c.目标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或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动；

d.保证方为本次投资提供之相关资料、信息与实际发生重大偏差或保证方在信息披露过程中存在隐

瞒、误导、虚假陈述或涉嫌欺诈的；

e.保证方存在严重违反其为本次投资之目的所正式签署的《投资协议》、本协议等交易文件的行为

或者严重违反相关陈述与保证或承诺事项的行为；

f.目标公司其他享有回购权的股东要求对其所直接及/或间接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份）进行回购；

g.保证方出现重大诚信问题，包括但不限于目标公司、重要子公司出现投资方不知情的账外现金销

售收入、资金占用、不公允的关联交易、由于保证方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而造成的重大的内部控制漏洞等；

h.集团成员现行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为本协议之目的，任意连续3个月内，目标公司主营业务的

合并收入不足该期间目标公司合并总收入的50%的，视为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或者重要子公司丧

失或者无法继续取得运营现有主营业务的必要经营资质；

i.目标公司丧失对重要子公司的控制权，且对目标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②回购对价

若投资方根据本协议要求回购义务人回购投资方届时所持有的目标公司的全部或部分注册资本，

回购的对价为投资方要求回购义务人回购的目标公司注册资本对应的增资款加计该笔增资款支付日至

创始股东实际全额支付回购对价之日期间年化10%（按年化计算单利） 的收益并目标公司已宣布但尚

未向投资方支付的分红额（“回购对价” ），回购对价应当以现金支付。

a.创始股东应当自收到投资方发出的主张回购权的通知之日起六十（60）日内（“回购期限” ）完成

回购对价的支付， 每逾期一日， 则回购义务人应当额外向投资方支付应付未付金额的万分之五的滞纳

金。

b.如回购期限届满且经投资方催告，回购义务人仍未按照约定全额支付回购对价，投资方亦有权于

回购期限届满且催告日后九十（90）日起，选择随时以任意条件向任何第三方转让目标公司股权（份），

目标公司及目标公司届时全部股东应当予以配合。 投资方转让其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份）的所得价款

不足回购对价及滞纳金的， 投资方有权要求回购义务人向其补足回购对价及滞纳金与按照公允价格转

让投资方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份）所得对价的差额，且投资方有权要求回购义务人按公允价格将其持

有的全部或部分股权（份）转让给第三方，股权（份）转让所得价款应优先用于向投资方支付回购对价

及滞纳金或差额补足款。 为免疑义，本条约定不视同为对回购义务人足额支付回购对价及滞纳金义务的

豁免。

c.主张回购权的投资方根据本款a的约定全额收到回购对价和相关滞纳金后，应配合公司和其他股

东完成公司回购相应回购股份的法律程序和政府程序。 为避免疑义，在投资方全额收到回购对价和相关

滞纳金前， 投资方仍为回购股份的合法持有者并就回购股份继续享有本协议以及公司章程约定的股东

权利。

d.如两个或以上的投资方行使回购权，且回购义务人不能向全部已行使回购权的投资方支付回购对

价及/或滞纳金，回购义务人应按照各行使回购权的投资方间的相对持股比例向投资方支付回购对价及

/或滞纳金，直至向所有投资方支付完毕全部回购对价及/或滞纳金。

（6）生效

本协议经协议各方中的自然人签字、机构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有权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字/签章或机构

方加盖公章后生效。 各方中如有任何一方或多方未签署本协议或签署本协议的审批流程缺失、存在瑕疵

的，不影响本协议对有效签署本协议的其他各方的效力。

（7）全部协议

本协议及其附件、A1轮投资协议及A1轮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A2轮投资协议等文件构成各方就本

次投资达成的完整协议。本协议及其附件取代各方此前关于本次投资所达成的A1轮股东协议和A1轮股

东协议之补充协议。

六、涉及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增资事项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 本次交易不涉及上市公司股权转让安

排。

七、本次增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的子公司蓝帆柏盛本次继续引入战略投资者是综合考虑了蓝帆柏盛自身发展需要和资本运作

规划，有助于补充提供经营发展所需资金，加速在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市场的开拓；同时，进一步借助国资

投资平台优势资源，获取优质的产业资源，深化与国有资本的合作。 符合公司及蓝帆柏盛的长期战略发

展目标。

本次交易完成后，蓝帆柏盛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 本次交易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增资涉及潜在的股权回购义务，公司承担了无法完全避免回购蓝帆柏盛股权的现金支付义务，

针对投资款潜在回购义务需要确认相应的金融负债，计提财务费用（非现金流出），预计不会对公司本

年度以及未来年度的经营成果、主营业务和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八、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事项尚未完成交割，交易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本次增资涉及潜在的股权回购义务，公司承担了无法完全避免回购蓝帆柏盛股权的现金支付义

务，针对投资款潜在回购义务需要确认相应的金融负债，计提财务费用（非现金流出），详见前文披露的

《A2轮股东协议》所约定的触发股权回购义务的潜在情形。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及时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九、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相关协议。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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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4年5月16日以电子邮

件的方式发出通知，于2024年5月20日在公司总部第二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

次会议应参加监事3人，实际参加监事3人，周治卫先生和宗秋月女以现场的方式出席会议，卢凌威先生

以通讯的方式出席会议。卢凌威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蓝

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议案》。

结合北京蓝帆柏盛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帆柏盛” ）自身发展需要和资本运作规划

的综合考虑，蓝帆柏盛拟继续引入A2轮战略投资者北京大兴临空经济区发展基金（有限合伙）进行增资

扩股，本次投资方拟按照49亿元的投前估值以现金方式向蓝帆柏盛增资金额合计人民币1亿元，认购蓝

帆柏盛新增注册资本254.8279万元，对应本次交易后蓝帆柏盛全部股权的2.0000%。 同时，公司、公司全

资子公司NVT� HK及A1轮投资方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 本次增资完成后，蓝帆柏盛的注册资本

将由12,486.5671万元人民币增加至12,741.3950万元人民币， 公司持有蓝帆柏盛的股权比例将由

81.6327%变更为80.0000%，蓝帆柏盛仍然是公司控股子公司，将继续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经核查， 监事会认为公司的子公司蓝帆柏盛本次继续引入战略投资者是综合考虑了蓝帆柏盛自身

发展需要和资本运作规划，有助于补充提供经营发展所需资金，加速在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市场的开拓；

同时，进一步借助国资投资平台优势资源，获取优质的产业资源，深化与国有资本的合作。 符合公司及蓝

帆柏盛的长期战略发展目标。 本次交易完成后，蓝帆柏盛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发生变更。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本次蓝帆柏盛增资扩股暨

引入战略投资者的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引入战略投

资者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